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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的根本动力，有了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农民才能持久地创造出财富。中国农业人口众多，但农

村人力资本存量薄弱，这不仅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，也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。因此，要实现从传统农业向

现代农业的转变，必须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，建立适合国情的农业人力资源开发培育体系，提高农民素质，培育新型创业的农民，不仅是实现

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，也是实现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 

    一、培育农业人力资源的系统分析 

    （一）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金字塔结构分析 

    在整个农业人力资源培育体系中，如果把农民群体看做是金字塔，那么塔顶便是“创业型”农民，塔中是“学习仿效型”农民，塔底是“传

统型”农民。这样，我们把农民分为三大类： 

    第一类是创业型农民，我们把该类型农民定义为：是一种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，以独户联户合伙经营为基础，以多种经营为手段，主要从

事农业种植、养殖、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活动，并具备一定经营规模的新型农民。他们在整个农民群体的金字塔结构中处于顶部和高端位置，今

后发展现代农业，要重点培养“创业型”农民。然而，目前我国这部分农民所占的比重较少，据我们抽样调查估算，在发达地区，创业型农民占

的比例约6-8%，在欠发达地区，创业型农民占的比例不到全部农民的3%，未来理想情况下应该达到10%左右。 

    第二类称之为学习仿效型农民，我们把该类型农民定义为：也是一种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，以独户经营为基础，以经营农业为手段，主要

从事农业种植、养殖和农产品销售等活动，其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农民。第二类农民约占全国农民总数10%—20%，越是经济发展地区占的比重就

越高，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占的比例就越低，这类农户主要起到学习模仿，接受创业农民技术指导，影响传统农民等作用。 

    第三类称之为传统型农民，我们把该类型农民定义为：这是一种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，以独户经营为基础，按照传统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，

从事农业种植、养殖和农产品销售活动。其经营规模较小，经营效率较低，农户的收入水平不高。传统型农民在整个农民群体结构中处于金字塔

的最底部和低端位置。第三类农民约占全国农民总数65%~70%。 

    我国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结构呈金字塔形状，三类农民占全国农民的比例自上而下逐渐增加，因此，必须针对农民的分类，有针对性地培育农

业人力资源，当前应该着重培育创业型农民和学习仿效型农民，增加其比例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内在要求。同时，通过示范引导和有效衔接，带动

传统型农民转变经营方式，调整农业结构，提高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效益，调动他们经营农业的积极性，有利于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。 

    （二）新型要素在农民中的扩散路径 

    创业型农民会大胆接受新的生产要素，引进新的技术、新的品种和新的设施，比如创建设施蔬菜基地和畜禽养殖基地，扩大农业种植和养殖

的经营规模。一旦在经营农业项目上获得成功，就会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。 

    在创业型农民带动影响下，学习模仿型农民开始向创业型农民学习，采用新型要素，一部分学习模仿型农民模仿创业型农民的做法，开始引

进新的生产要素，建立农业基地，从事农业经营活动。还有一部分农户加入创业型农民组建的农业专业合作社，与创业型农民合作，从事农业产

前、产中和产后的经营领域的生产活动。新型要素逐步扩散到学习模仿型农户，使这些获得的农业效益逐渐显现，但随着新型要素应用的扩大，

要素的边际产量下降，产生的经济效益要低于创业型农民。 

    学习模仿型农民通过采用新型要素，使新型要素的应用风险进一步降低。使传统型农民减轻了对使用新型要素的顾虑，在学习仿效型农民的

带动下，风险规避型的传统农民开始接受并使用已成熟的技术、品种、设施。通过新的生产要素引入，使传统型农民经营农业获得收益。但新型

要素应用的收益虽然高于传统农业，但远低于创业型农民经营现代农业，也低于学习仿效型农民经营农业。此时，通过三类农户之间的对接，新

型要素完全扩散到所有的农户，通过学习使用新型要素，使三种类型农户经营农业的效益不断提高。 

    （三）农业人力资源培育的路径 

    要立足于创业型农民和学习仿效型农民带动农村基层的传统农户，完成与传统型农民的有效对接。在发展创业农户带动传统农民的基础上，

要根据农业中不同产业的基本特点和发展的内在要求，结合农业产业化发展，发展各种协会、专业合作社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，提高农民的组织

化程度，增强农户与市场的对接能力。另外，还要以龙头企业为载体、以示范基地为纽带，在传统型农户自愿的基础上，引导他们参加专业合作

经济组织，组建行业协会，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有效对接，完善利益连接机制。再次，在创业型农民带动传统型农户方面，各地区农业应

围绕当地实际，发展特色主导产业，推广新品种和新技术，鼓励和组织农民进行专业化、规模化生产，走高效农业的发展之路。 

    二、培养创业型农民的体系建设 

    （一）农民创业支撑体系建设 

    首先，成立农民创业指导委员会，各乡（镇）政府与农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联合设置农村创业风险基金。其次，加大对农民创业的培训力

度。再次，在区域功能定位的前提下，通过编制产业发展规划，引导农民创业。最后，建立农民创业者协会。 

    （二）创业示范带动机制建设 

    首先，通过选拔培养，使一些创业型农民成为一支固定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，影响和带动周边农民学科技、用科技。其次，在农村建立一大



批蔬菜、水果、生猪、肉牛等种养示范基地，充分利用示范基地，拓宽传统型农民的学习空间。最后，充分认识本乡本土的历史传承、文化资

源、特色产品，结合农村实际所需，根据其行业特点把部分任务分解到乡镇有关部门，制作“乡土教材”，通过乡土教材“土、特、新”的特点

来吸引农民，充分利用乡土开发的资金和资源，减少人才培养的投入。 

    （三）建立农村多方位综合服务体系 

    第一，尽快出台国家有关鼓励扶持农民创业的政策文件。第二，建立农村创业型农民培养的专项基金。第三，吸引各类教育资源向开发农业

人才投资。第四，建立农村人力的技术、信息市场。第五，协调有关部门对农村人才在发展项目、投入资金、土地承包、产品包销等环节上予以

扶持；同时对农村人才创办的经济实体制定必要的保护措施，避免乱收费、乱摊派等问题的发生，保证他们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。 

    三、培养创业型农民的政策建议 

    （一）大力培育创业农民，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带头人 

    应通过加强领导，制定扶持的优惠政策，为培育创业农民形成宽松的环境和良好的氛围；在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基础上，推进

土地流转的各种尝试；鼓励和引导年青人从事农业生产，使其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载体，带领广大农民走上科技兴农的道路。 

    （二）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，加大对创业农户的政策支持 

    各级政府应设立农村创业大户发展专项资金，采取贷款贴息、经营补贴、政策优惠和后期奖励等方式，对符合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的种、养殖

大户和创业经营项目予以扶持，同时要加大对农业生产环节的服务，增强农户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，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支出

结构，积极稳妥地改革财政体制，加快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进程。 

    （三）完善农业经营形式，提高创业农户的生产能力 

    通过以龙头企业为载体、以示范基地为纽带，在创业农户自愿的基础上，引导创业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，组建行业协会，培育农业产

业化龙头企业，完善利益连接机制，采取多种形式，把农业生产、加工、销售等环节紧密连接起来，构建市场带龙头、龙头带基地、基地带农户

的农业经营体系。 

    （四）增加农村教育投入力度和相关公共物品投入，完善人力资源培育体系 

    应充分发挥各类教育资源的作用，逐步建立起政府、用人单位、农民个人共同分担的农村劳动力培训投入机制，切实将扶贫资金重点用于减

免偏远落后地区农村的教育和相关费用支出，以保障所有儿童都能享受义务教育。 

（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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